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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
 
 

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

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

包括：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

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

业大类。 
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

包括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三

个门类，以及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

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。 
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

括：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两

个门类，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。 
 

战略性新兴产业（服务业） 

根据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（2018）》，战略性新兴产业

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，对经济社会全局

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，知识技术密集、物质资

源消耗少、成长潜力大、综合效益好的产业，包括：新一代

信息技术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生物产业、

新能源汽车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节能环保产业、数字创意产

业、相关服务业等 9 大领域。 
本篇中战略性新兴产业（服务业）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

服务业法人单位。 
 

高技术产业（服务业） 

根据《高技术产业（服务业）分类（2018）》，指采用高

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，包括信息服务、电子

商务服务、检验检测服务、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、

研发与设计服务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、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

服务、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。 
本篇中高技术产业（服务业）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服务

业法人单位。 
 


